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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建设
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银保监会财务会计部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保险监管伴随着保险业的复

业及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初步建立了现代保险

监管体系。偿付能力监管作为现代保险监管的核心，也

经历了从模仿跟随到自主创新、不断超越的过程。偿付

能力监管的资本约束、风险评估、分析检查和信息披露

机制，在防控金融风险、引导行业转型升级、促进保险

监管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探索和实践

1978－2000 年，引入期。改革开放后保险业复

业到 2000 年这段时期，我国保险业主要以行政管理、

市场行为监管等传统监管手段为主，同时积极研究偿付

能力监管，将偿付能力监管概念和标准引入我国。

中国人民银行主管时期，偿付能力监管的重要性已经

得到认识，偿付能力概念被引入保险监管。1985 年，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首部保险法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正

式颁布，其中第四章“偿付能力和保险准备金”，提出了

最低偿付能力、实际资产、实际负债、资本、准备金等概念，

并明确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提取方法，非寿险以自留保费

50％的比例计提，长期寿险按保单的全部净值计提。1995

年，我国第一部《保险法》正式颁布，偿付能力方面基本

延续了 1985 年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的表述。

1998 年中国保监会成立，提出“市场行为监管和偿

付能力监管并重”，将偿付能力监管标准引入我国。在

学习借鉴欧洲和美国偿付能力监管经验基础上，着手起

草我国偿付能力监管相关规定，增强偿付能力监管的

可操作性，为偿付能力监管的具体落地做准备。在偿付

能力额度计算上，参照欧盟偿付能力 I 的标准。长期人

身险业务最低偿付能力为寿险责任准备金的４％（投资

连结类产品为１％）和风险保额的０.３％之和 ；财产险

和短期人身险业务最低偿付能力为以下两者中较大者，

自留保费减营业税及附加后一亿元人民币以下部分的

１８％和一亿元人民币以上部分的１６％，或最近三年

平均综合赔款金额七千万元人民币以下部分的２６％和

七千万元人民币以上部分的２３％。在认可资产和认可

负债的评估上，参照美国 RBC 的标准，建立保险公司

资产认可和负债认可标准，保险公司实际偿付能力为认

可资产减认可负债的差额。

2001－2011 年，形成期。这段时期，我国开始正

式实施偿付能力监管，建立了偿付能力报告制度，不断

完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框架，丰富偿付能力监管内容，

提升运用偿付能力监管的能力，同时在实践中摸索总结

经验，酝酿中国特色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的实现路径。

2001 年 1 月，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及

监管指标管理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偿付能力

监管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由于当时主要保险公司面临偿付

能力不足问题，保险市场还不具备实施偿付能力监管的基

础，偿付能力监管只是试运行，没有正式实施。同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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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积极推进中国人保、中国人寿等国有保险公司进行股

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正式实施偿付能力监管

做准备。到 2003 年，中国人保、中国人寿等公司通过改

制上市成功解决了资本金不足问题，中国太保也成功引入

战略投资，实现了股份制改革。我国初步具备了实施偿付

能力监管的基础。在总结试运行经验基础上，2003 年，保

监会修订发布新的《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及监管指标管

理规定》，并正式实施。偿付能力监管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我国偿付能力监管进入“偿一代”时期。

2003 年起，保监会要求保险公司报送季度偿付能

力报告，对偿付能力不足或者监管指标严重超标的公司

采取监管谈话、提交解释报告等监管措施，偿付能力监

管的执行力开始显现。为增强偿付能力报告的科学性、

可靠性和统一性，保监会先后发布了 16 项偿付能力报

告编报规则，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具有较高质

量的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及报表体系。此外，为完善

保险市场退出和资本补充机制，先后发布实施《保险保

障基金管理办法》、《保险公司次级定期债务管理暂行办

法》，逐渐形成了以公司内部风险管理、偿付能力报告、

财务分析和财务检查、适时监管干预、破产救济为主要

内容的“五维”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2008 年，保监

会发布《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明确要求保险

公司建立动态偿付能力风险监测体系，提出对保险公司

进行分类监管，并首次在保险行业引入资本充足率的概

念，标志着我国偿一代制度体系完全成型。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都在积极推动包

括偿付能力监管在内的保险监管改革，我国保险监管也

面临着历史性的战略抉择。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保险业经过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新兴保

险市场。与此同时，保险行业风险愈发多样和复杂。由

于偿一代存在资本要求与风险相关性不高、风险覆盖不

全面等问题，偿付能力监管难以适应进一步推进市场化

改革的需要。另一方面，从国际格局看，美国风险资本

监管体系（RBC）和欧盟偿付能力 II 是两种代表性的偿

付能力监管模式，但它们都是基于发达保险市场建立的

资本监管标准，难以适用于新兴市场。国际保险监督官

协会（IAIS）着手推动建立全球统一的偿付能力监管规

则，但短期内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在这样的背景下，保

监会决定建设一套符合我国保险市场实际、以风险为导

向、国际可比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 

2012 年 - 至今，开创期。2012 年，保监会正式

启动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简称“偿二代”）建设，

偿二代不再简单模仿发达国家标准，而是坚持立足我国

国情，自主创新、自主研发。这是我国偿付能力监管制

度建设的重大突破，偿付能力监管翻开了新的一页。

经过 3 年艰苦卓绝的工作，在保监会全系统、保险

业全行业的共同努力下，偿二代全部主干技术标准的研

制工作得以完成。2015 年初，保监会正式发布偿二代

17 项监管规则以及过渡期内试运行的方案。保险业自

2015 年起进入偿二代实施过渡期。经过一年的过渡期，

2016 年偿二代正式实施。

偿二代采取了国际通行的三支柱框架。第一支柱“定

量监管要求”，明确了资本分级标准、资产负债评估标准、

最低资本计量标准、偿付能力充足率计算标准和压力测

试标准。第二支柱“定性监管要求”，对保险公司总体

风险进行综合评价，将定量监管与定性监管有机结合 ；

建立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的监管评估制

度，并将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与最低资本要求挂钩，

激励保险公司持续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建立了产、寿险

统一的流动性风险监管要求和现金流压力测试制度。第

三支柱“市场约束机制”，建立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信

息公开披露制度，强化外部监管与市场约束。

偿二代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是符合中国市场实际，是

运用中国的数据自主创新的一套偿付能力风险体系 ；二是

实现从规模导向向风险导向的转变，偿二代风险覆盖更加

全面，风险计量更加科学，有助于更好地防控风险 ；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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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二代是一套国际可比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 ；四是坚持信

息公开，实现偿付能力信息的公开披露，成为社会各界评

价保险公司的重要参照指标。偿二代发布实施以来，有力

推动了保险监管升级换代和保险行业转型升级。

 二、我国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建设取得的积

极成效

改革开放 40 年来，伴随着偿一代、偿二代的建设

和实施，偿付能力监管在全系统全行业逐渐深入人心，

为推进我国保险监管现代化和行业稳健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

一是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建设实施，推进了我国保险

监管现代化进程。偿付能力监管是现代保险监管的核心。

偿付能力制度的建成和实施，标志着我国保险监管的现代

化水平大幅提升。偿付能力监管在整合监管资源、统一监

管导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建设实

施，推动保险监管不断健全和完善整个保险监管制度体系。

偿付能力监管以风险为导向，进一步明确了金融监管的天

职就是防范风险，促使保险监管中心工作紧紧围绕金融风

险，使监管资源更加聚焦重点公司、重点区域、重点风险，

有的放矢采取针对性监管措施，促进了监管效率的提升，

推进了我国保险监管现代化进程。

二是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建设实施，增强了我国保

险监管专业化能力。偿付能力工作专业性强，涉及保险

财务、精算、产品、投资、风险管理等多个领域，对人

才的综合性专业素质要求极高。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建

设实施过程中，坚持以干代训、以老带新、边学边干，

为监管部门和行业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有效

提升了保险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偿付能力监管丰富了监

管识别、计量和防范风险的工具，提升了保险监管管控

风险的能力，保险监管专业性得到更充分体现。

三是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建设实施，提升了我国保险

监管国际化水平。在保险市场日益国际化、保险业不断加

快对外开放步伐的背景下，保险监管必须与国际接轨。偿

付能力监管是各国保险监管的共同语言，偿二代的建成和

实施大大提升了我国保险监管的国际化水平。偿二代以风

险为导向，具有对风险反应灵敏的特点，符合国际金融监

管发展方向，具有国际可比的特征，在国际保险监管交流

合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偿二代充分反映新兴保险

市场特点，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对发展中国家建设

和改进它们的保险监管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四是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建设实施，推动行业树立

了资本理念。保险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具有高杠杆的特

点。资本是用来吸收损失的，对于控制风险和杠杆率具

有重要意义。2000 年之前，我国没有开展偿付能力监管，

保险公司没有资本约束和资本管理的意识。伴随着偿付

能力监管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实施，保险公司对资本的认

识不断深化，逐步树立了“做生意是要本钱的，有多大

本钱做多大生意”的资本约束理念。偿二代实施以来，

保险公司资本约束和资本管理理念不断深化。偿二代在

对风险进行科学分类和准确计量基础上，对保险公司风

险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将公司风险管理能力与资本

要求相挂钩，为保险公司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提升

风险防控能力提供了内在激励。在偿二代引导下，保险

公司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强化风险管理意识，强化

资本约束，有效提升资本管理效率。

五是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建设实施，推动行业回归

保障本源。偿付能力监管通过制度机制设计，能够有效

引导保险公司不断优化业务结构，回归保障本源。偿二

代实施后，经营稳健、长期保障型产品占比高的保险公

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普遍上升 ；经营粗放、短期投资型

产品占比高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普遍下降。在

偿二代的引导下，行业普遍更加重视发挥长期风险管理

和保障的功能，一批重保障、重价值的保险公司逐步成

长和成熟起来，为行业行稳致远、全面转型升级、回归

保障本源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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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建设的有益

经验

偿付能力监管已经成为保险监管的重要工具和

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有力抓手，特别是在偿二代建

设实施过程中，我们不断深化对保险监管规律的认

识和把握，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努力建立符合我

国保险业实际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积累了弥足珍

贵的经验。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守住风险底线。监管政策对行

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偿付能力监管始终坚持问

题导向，坚守风险底线，着眼于解决行业突出问题和矛

盾，把握发展规模和发展质量、防控风险和服务实体经

济的关系，发挥偿付能力监管的统领作用，把识别、计

量和防控风险作为工作的主线，压实行业防控风险的主

体责任，引导行业向内涵式发展转变。

二是坚持以我为主、兼容并蓄。偿二代始终立足我

国保险业实际，牢牢把握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的阶段性

特征，注重制度规则的可操作性和适应性，同时关注

风险管理技术、理论前沿，研究欧盟偿付能力 II、美国

RBC、巴塞尔资本协议 III 等在监管框架和风险管理方

面的实践，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做到中国特色和国际

可比相统一。

三是坚持与时俱进、包容开放。偿二代建设实施中，

我们始终跟踪市场发展变化，持续优化调整制度体系，

加强保险监管规则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

定，将保险业对外开放政策与偿二代等效评估紧密结合

起来，确保整套制度体系的开放性、包容性、前瞻性和

可预期性。

四、下一步我国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建设的

工作重点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银保监会将立足我国保

险市场实际，持续完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规则，不断提

高偿付能力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坚决守住风险底线，

打赢防控风险攻坚战。

一是全面推进偿二代二期工程建设，确保偿付能力

监管制度体系与时俱进。2017 年以来，先后发布《偿二

代二期工程建设方案》和《偿二代二期工程建设路线图

和时间表》，正式启动偿二代二期工程，围绕完善监管

规则、健全执行机制、加强监管合作等重点内容，对偿

付能力监管制度和规则进行全面修订，预计于 2020 年

完成偿二代二期工程建设工作。二期工程将更加科学计

量风险，全面校准风险因子，反映风险客观状况 ；更加

突出审慎导向，细化投资性房地产、长期股权投资最低

资本要求，增加集中度风险因子 ；更加突出风险导向，

对复杂金融工具实行穿透原则，应穿尽穿，揭示真实风

险 ；不断优化制度框架，努力构建开放、立体、多维的

风险监测体系。

二是强化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执行力，牢牢守住不

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灵活运用偿付能力监管工具，

发挥好偿二代的资本约束和风险导向作用，有效识别、

计量和防范行业各类风险，牢牢守住风险底线。加强偿

付能力宣传培训，深化监管系统和行业对偿付能力监管

制度的理解和认识，不断强化偿付能力监管的刚性约束，

提升偿付能力制度执行效果。加强与相关部门的监管合

作，增强偿付能力监管与其他金融监管制度的协调配合，

切实提高监管效能。

三是积极参与国际监管规则的制定，加强国际监管

合作和等效互认。积极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国

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巴塞尔委员会（BCBS）等

国际监管规则制定工作。继续推进我国与欧盟、美国、

香港、新加坡等监管部门的偿付能力监管技术合作，建

立偿付能力监管等效评估制度。继续通过亚洲偿付能力

监管与合作研修班（WASCR）等形式，加强与东南亚

及“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监管交流合作，共同

提升保险监管水平。




